
 

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

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01 月 0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顺鑫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96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 7月 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日 2021年 01月 11日--2021年 01月 15日 

赎回日 2021年 01月 11日--2021年 01月 15日 

2 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

以封闭期和开放期相交替的方式运作。本基金第一个开放期的首日为本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日的 6个月后的月度对日，第二个开放期的首日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日的 12个月后的月度对日，第三个开放期的首日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的 18

个月后的月度对日，以此类推。本基金的每个开放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并且最长

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

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第 5个封闭期为 2020年 08月 07日至 2021年 01 月 10日止。本基金

第 5 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 2021 年 0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01 月 15



日的 5个工作日。自 2021 年 01 月 16日起至 2021年 07 月 11日止，为本基金的

第 6个封闭期，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办理本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具体

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

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

时除外。开放期内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载明。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

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

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 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人在销售机构网点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

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 元（含申购费）。在不低

于上述规定的金额下限的前提下，如基金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投资人需同时遵

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

告。 

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8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40% 

500 万元≤M 0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申购采用全额缴款方式，若申购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

不成功，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

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介上公告。 

（3）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且在不对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

况下，基金管理人及其他销售机构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

优惠，并履行必要的报备和信息披露手续。 

（4）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

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

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 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

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或无

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

实接收到申购申请。申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申请及申

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4 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500 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

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 500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

回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 50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

资人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

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少于 7日 1.50% 

持有时间大于等于 7日但少于一个封闭期 0.10% 

持有时间满一个封闭期或以上 0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

则，即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进行赎回处理时，申购

确认日在先的基金份额先赎回，申购确认日在后的基金份额后赎回，以确定所适

用的赎回费率。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

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介上公告。 

（3）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且在不对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

况下，基金管理人及其他销售机构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

优惠，并履行必要的报备和信息披露手续。 

（4）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基金份额持

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投资人赎回申

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 T＋7 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在发生巨额

赎回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

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遇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

或其它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则赎回款

顺延至上述情形消除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银行账户。 

5 基金销售机构 

5.1. 直销机构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46层 

电话：(0755)83575993 83575994 

传真：(0755)82904048 

联系人：贾亚莉、李沫 

客户服务电话：400-880-6868 

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5.2.代销机构 

（1）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10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传真：010-65884788 

    客服电话：4009200022 

    网址：http://licaike.hexun.com/ 

    （2）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1687号长阳谷2号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传真：021-38509777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3）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一期四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一期四层

12-13室 

    法定代表人：薛峰 

    传真：0755-33227951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www.jjmmw.com 

    （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传真：021-64385308 

    客服电话：95021 



    网址：www.1234567.com.cn 

    （5）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传真：02168596919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6）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1号903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18号同花顺大楼4层 

    法定代表人：吴强 

    传真：0571-86800423 

    客服电话：952555 

    网址：www.5ifund.com 

    （7）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11号西楼6层604、6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盘古大观3205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传真：0351-4110714 

    客服电话：4008188000 

    网址：www.myfund.com 

    （8）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1102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11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申健 

    传真：021-20219923 

    客服电话：021-20292031 

    网址：https://www.wg.com.cn/ 



    （9）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3层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传真：021-52975270 

    客服电话：400-118-1188 

    网址：www.66liantai.com 

    （10）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法定代表人：胡学勤 

    传真：021-22066653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11）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201-1203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传真：020-89629011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12）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渝中区中山三路107号上站大楼平街11-B，名义层11-A，8-B4，

9-B、C 

    办公地址：重庆渝中区中山三路107号皇冠大厦11楼 

    法定代表人：彭文德 

    传真：023-86769629 

    客服电话：400-8877-780 

    网址：www.cfc108.com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网点、规则、流程、数额限制

等请详见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销售机构可办理的业务类型及业务办理状况以

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减或变更基

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销售机构名录，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

网站（www.ubssdic.com）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信息。 

6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

网站公告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

售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2）2021年01月11日至2021年01月15日为本基金第5个开放期，即在开放期

内的每个工作日接受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2021年01月15日15:00

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期。 

（3）根据《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存续期内，发

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时，本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持

有人大会，同时基金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 

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对应日，基金资产规模低于2

亿元； 

2）《基金合同》生效三年后继续存续的，自《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后的

基金存续期内，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3）基金存续期内，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时： 

某个开放期届满后，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的； 

某个开放期届满后，本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 

（4）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第5个开放期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ubssdic.com）

查阅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资料。投资者还可拨打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880-6868)或代销机构咨询电话咨询基金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投资人

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相关法律文件。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